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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递递丢丢件件，，影影楼楼丢丢片片，，地地板板开开裂裂
市消协公布2015年十大消费投诉案例，遇到类似情况有招了

修了4次，发动机仍常熄火

2015年9月，芝罘区消费者钟某在某4S店购买一辆某
品牌进口车辆，行驶在低速转弯时，发动机突然熄火，且发
动机电脑也没有故障代码。已经修了四次，该故障仍经常
发生。钟某要求退车，该4S店以不符合退车条件为由拒绝。
10月底，钟某投诉到市工商局消费者投诉中心。

投诉中心工作人员立即召集4S店负责人与钟某到场
进行调解。经调查了解，钟某反映的情况属实，依据《家用
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的相关条款，4S店应
将钟某所购整车召回，进行分析研究，避免事故发生。工作
人员多次与4S店沟通调解，最后达成了退车协议。

快递千元羊绒衫，竟被弄丢了

2015年8月15日，莱阳消协接到张女士的投诉电话。张女
士于8月2日在莱阳通过某快递公司往济南发快件，但过去10

多天了，快件一直没送到，网上查询系统一直显示在中转。该
快递公司也一直没给明确答复。

经莱阳消协工作人员调查了解，张女士的快件已经丢失。
张女士称该快件为1千多元的羊绒衫，没有保价运输。由于张
女士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该快件的实际价值，快递公司按照
惯例只能给予快递服务费用3-5倍的赔偿，计算下来赔偿额度
只能在100元左右，与张女士照价赔偿的诉求相距甚远。

消协本着“双方理解、各让一步”的原则，促使双方达成
了调解协议，由该快递公司赔偿张女士500元损失，双方对调
解结果表示认可。

影楼涉嫌经营欺诈

2015年10月2日，于女士来到芝罘区某摄影店，店员承
诺，“十一”期间搞活动，交800元现金小孩可换三套服装，
包括一组“天使版”底片，拍摄三组、共计百张，原版底片全
送。于女士当时交付800元。10月16日，于女士前去拍照。10

月27日，于女士去领底片，服务员要求其中一组“天使版”
底片，要么再交1280元，由店方制成放大照片，再配一个相
框；要么办一张会员卡，充值1000元！协商无果，于女士无
奈交付1000元，并于11月24日投诉到芝罘区消协奇山分会。

奇山消协分会工作人员前往该摄影店调查、取证，消
费者于女士反映的情况属实。依据《消法》有关条款，该摄
影店涉嫌经营欺诈，应给予三倍赔偿。经协商，商家同意免
费为消费者制作一套价值3000元的彩色相册。

房主卖房反悔，买方定金却被中介扣留

2014年12月19日，市民邓女士在上夼西路某房屋中介公司看
好一套二手房，与中介公司、卖方小赵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
同约定：房价119万元，邓女士交定金2万元，押在中介公司，手续
办妥、房子转让后，中介公司把定金、剩余房款转给小赵；房子
成交后，买卖双方各缴中介费1 .19万元，违约金是23 .8万元。

次日，小赵突然反悔、中止卖房，并拒交中介费和违约
金。中介公司扣下邓女士所交定金，抵作小赵所欠中介费和
违约金。邓女士数次索要，但中介公司仍霸占定金、分文不
退。无奈，邓女士诉至芝罘区消协奇山分会，要求中介公司全
额退钱。

2015年4月7日，围绕信息推介、签约、收款等环节，工作
人员展开调查，证据表明，小赵单方违约，依据上述“定金罚
则”，须向邓女士“退一赔一”，共付4万元。因邓女士房子未
得，买卖双方无须交中介费。工作人员向中介公司提出口头
行政指导告诫。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实习生 吴阳 李祥 通讯员 姜黎明

购买的新车，却屡次出现毛病；拍张全家福，影楼将底片弄丢了；装修房子，两个月后地板开翘
了；买个房子，签好合同后商家违约了……近日，烟台市消费者协会公布2015年十大消费投诉案例，
讲述2015年市民遇到的消费烦恼，给市民以提醒和警示。

1500元衣服洗褪色，干洗店赔了900元

2015年3月14日，莱阳市孙女士将价值1500元某品牌
女装送至莱阳城区某干洗店干洗，取衣服时发现衣服褪
色严重，当场要求干洗店赔偿其损失，而干洗店认为是
衣服本身的质量问题，不予赔偿。双方争执不下，孙女士
投诉到莱阳消协。

莱阳消协工作人员立即启动调查程序，经查，孙女
士的衣服是2015年1月在某品牌专卖店购买的，留有购
物发票，衣服有洗涤说明，干洗店没按衣服洗涤说明操
作，造成衣服褪色，应承担赔偿责任。

经调解，最终干洗店赔偿消费者900元，并将衣服退
交消费者。

三包期内换件，应该重新计算

2015年底，莱阳市消协接到投诉：消费者杨某于2012年1

月8日在某商场购买某品牌43寸液晶电视，使用不到一年出
现红屏现象，商家给换了一个新屏。2015年6月，屏幕又出现重
影现象，商家说已过包修期，需交费维修。

消协工作人员找到商家了解情况，售后服务人员拿出该
公司售后维修手册，其中一条写明：更换主要部件后，包修期
为一年。经查证，消费者反映的情况属实，商家单方面解释与
国家相关法规相抵触。

根据国家规定，液晶电视显示屏三包期限是三年，那么
更换显示屏后三包期限应是三年，最终商家同意为消费者更
换一台新的43寸整机。

影楼电脑中病毒，客户底片全没了

2015年9月18日，蓬莱市民陈女士在某影楼预订了
一套全家福照片，价格为598元。“十一”期间，陈女士全
家一起到影楼照了一套全家福照片。

到了取相片的日子，影楼却告知，由于这段时间客
人较多，照片还没制作好，让陈女士一周后再来取。一
周后，影楼通知陈女士，由于电脑中病毒，全家福照片
被删除了，建议陈女士再来补拍一套。可是陈女士的父
母都已经回了老家。陈女士要求影楼退款并赔偿遭拒，
双方协商不成，陈女士将此事投诉到了蓬莱市消费者
投诉服务中心。

投诉中心工作人员立即联系了影楼负责人，核实
了消费者的说法。经消协调解，影楼将598元退给陈女
士，并赠送了一套个人写真。

美容卡服务“缩水”，退卡遇难题

李女士于2014年5月在莱州市某美容店办理了一
张3800元的美容卡，在接下来的美容体验中却感觉美
容服务越来越“缩水”，经常预约不上，也没有出现商家
承诺的美容效果，且服务人员还不断让李女士再买产
品，才能出现明显的效果。

2015年9月，李女士对商家承诺的效果失去信心，
希望美容店退还剩余的费用，美容店以各种理由拒绝
退费，李女士无耐投诉到莱州市消费者协会。

经查证，李女士反映的情况属实。经莱州市消协多
次调解后，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美容店退还了余下
的款项1300元。

刚装修2个月，地板鼓裂

2015年4月份，北京的王先生在龙口市东海购置一套
新房，装修好后便回到北京。6月份，王先生又回到东海度
假，发现其装修安装的部分地板已鼓翘涨裂。他立即向商
家反映情况，要求赔偿，却遭到拒绝。商家称，王先生如有
质量方面的质疑，须在7日内提交权威的质量鉴定报告，才
可退换货。随后，王先生找到龙口市消费者投诉服务中心。

投诉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依据2014年修订的新《消法》
规定，此类装修引发的质量问题，举证责任应由经营者即
卖方承担，鉴于本案的情况，应由卖家证明其地板合格的
证据，若不能证明其地板合格，应返还全部货款32000元及
将地板拆卸、清理完毕的工费，再加上消费者维权往返五
次交通费用等共计35000元钱。商家最后接受了投诉中心
的调解建议。

说好的节能补贴，为啥没有了

2015年10月份，消费者张先生来到龙口市消费者投诉
中心，反映他在某品牌汽车销售公司欲购买该品牌汽车一
辆，双方签订了《新车订购单》，对车辆型号、内饰、保险、配
置、交车时间等作了约定，并商定了车辆总价款，交付了
3000元定金。

该车型属于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节能车型，可享受国家
节能惠民补贴3000元。然而，在他提车时被告知，当时所商定
的车价款已包含节能补贴，消费者不能再享受3000元的惠民
补贴，张先生不认可经销商的说法，向投诉中心进行投诉。

在调查中，工作人员发现4S店业务员给张先生曾发送
一条“3000元惠民补贴不包含在总价款以内，等手续齐全后
我们4S店再返给你3000块钱”的短信内容，在核对手机号码
后，经销商承认了上述事实。经协调，双方解除购车合同，经
销商退还张某3000元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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